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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ANXUCHANG GUANGGAO

随着国内、省内疫情防控形势再度严峻，魏都区人民法院立即按照上级要
求，迅速行动，扎紧疫情防控的“篱笆墙”，确保每一名干警和每一处场所都处在
安全防范之中。图为 8月 2日，该法院工作人员检查来访人员行程码，并测量体
温。 宋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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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林
静 王丽婷）“俺该咋感谢你们啊！不
仅缓和了俺和俺闺女的关系，还给
俺送来了钱。”8 月 3 日，收到魏都区
人民检察院 1 万元司法救助金的李
女士，专门给检察官打了一个电话
道谢。这笔钱犹如雪中送炭，助她
渡过了眼前的难关。

李女士家住建安区邓庄乡，其
丈夫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一起交
通事故中不幸丧生。由于肇事司机
家境困难，没有赔偿能力，李女士一
直未获得任何经济赔偿。李女士与
丈夫育有 3 个孩子，最小的儿子年仅
3 岁。丈夫的突然离世让李女士一
家 失 去 了 家 庭 支 柱 ，生 活 陷 入 困
境。为照顾 3 个孩子，李女士不能外

出打工，只好在市区某小区经营了
一家快递代收点，代收一件快递挣
几毛钱，一个月辛辛苦苦才挣 2000
多元，微薄的收入无法支撑家中的
开销，生活举步维艰。

在办案过程中，魏都区人民检
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了解到李女
士一家的困境，认为李女士的情况
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与该检察院
第五检察部配合，及时启动国家司
法救助程序，第一时间告知权利，第
一时间受理救助申请，第一时间发
放救助资金。

“对困难当事人给予资金救助，
只是救助的第一步。”该检察院检察
长金晓华介绍，近年来，该检察院积
极探索“司法救助+”多元救助模式，

将司法救助与心理疏导、公开听证
等结合起来，对受到侵害但无法获
得有效赔偿的当事人主动关怀、主
动服务，多角度、全方位给予帮扶与
保护，帮助困难当事人修复心灵创
伤，重建生活信心。

巨大的家庭变故，让李女士正值
青春期的大女儿出现了叛逆厌学、孤
僻内向等反常表现，并拒绝和李女士
沟通。针对这一情况，该检察院委托
专业心理咨询师，对李女士的大女儿
进行心理疏导。了解到孩子内心充
斥着对母亲的不易感到心疼和对自
己的不争气感到懊恼后，检察官与李
女士沟通交流孩子的心理特点和所
思所想，共同制订心理疏导方案，引
导李女士的大女儿解开了心结，消除

了母女之间的隔阂。
据统计，2020 年以来，该检察院

先后帮助了 15 名和李女士有相似遭
遇的困难当事人，发放司法救助金
共计 11.6 万元。检察机关的司法救
助犹如一缕亮光，给困境中的人带
去了温暖和希望。

“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司法救助，
既是防止案件当事人因案致贫、因
案返贫的有效举措，又是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具
体体现。今后，我们将积极推进‘司
法救助+公开听证’，让司法救助在
阳光下运行，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正与温情，实现司法
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的有机统一。”金晓华说。

魏都区人民检察院积极探索“司法救助+”多元救助模式

给困境中的人送去温暖和希望

/ 我为群众办实事 /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闵
丽娜 张克）“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很及
时，颍河禹州市境内 60 余公里的河
道林木和阻水障碍物已在 7 月上旬
得到有效清理。”日前，在谈到今年
颍河河道行洪畅通时，禹州市河长
办主任郭长勋对禹州市人民检察院
公益诉讼工作给予肯定。

今年 5 月，禹州市人民检察院在
对颍河禹州市境内河道调研时了解
到，由于部分河道长期干涸，在长 60
余公里的河道内，不同程度地存在
林木种植、垃圾堆积等堵塞情况，严
重影响汛期安全。省、市河长办下
发清理颍河河道“四乱”的通知后，
对河道具有监管职责的相关行政部

门一直未能落实到位。该检察院依
托公益诉讼办案职能，运用司法手
段，先后向相关职能部门送达诉前
检察建议书 9 份，督促其依法履行河
道防汛和清障职责。

然而，相关职能部门在履行职
责过程中却遇到了难题。原来，在
清理河道林木时，一些村民对自己
栽种在河道已经成林的树木被砍伐
表示不理解，在阻拦无果后选择报
警。对于河道界限、林木采伐证办
理等相关问题，与之相关的行政职
能部门产生了不同认识。林业部门
认为，村民反映的职能部门所采伐
的林木属于省林业主管部门确定的

“森林资源管理图”中显示的林地上

的林木，如要采伐，必须依照法律规
定办理采伐证，否则将按违法行为
采取措施。水利部门则认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河道内
树木属“四乱”范畴，应当直接清理。

两部门各有依据据理力争，致
使落实清理河道林木的乡（镇、办）
无所适从。此时已进入汛期，如果
不及时消除泄洪河道安全隐患，后
果不堪设想。在深入调查研究，查
找相关法律依据的基础上，禹州市
人民检察院多次牵头召开“河长+检
察长”制联席会议，与水利部门、林
业部门、相关乡镇等多方共同协商，
提出由水利部门对河道内需要清理
的林木进行界定，制订清理方案后，

抄送林业部门；林业部门以清理方
案为依据，对河道内影响行洪的树
木按“四乱”授权沿河乡（镇、办）直
接清理，并加强对超范围的清理部
分监督管理，清理时依法办理采伐
证。对于该方案，各方均表示认同。

解决了争议后，禹州市人民检
察院及时组织干警跟踪监督，多次
对颍河重点河道进行巡查，确保颍
河河道内影响泄洪的林木和其他障
碍 物 全 部 清 除 ，消 除 汛 期 安 全 隐
患。7 月，在连降暴雨的情况下，禹
州市 60 余公里颍河河道行洪畅通，
无桥洞被林木垃圾堵塞的情况，无
严重灾情发生，有效保护了河道两
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禹州市人民检察院巧用“检察建议+联席会议”

河道林木清理“老大难”问题解决了

为保护广大群众的生命与健康，目前，禹州市已在各高速公路下站口、市际及
县际交界处设置9个检查点，严格落实疫情查验措施，24小时不间断对入市车辆和
人员进行管控。禹州市公安局在检查点设立共产党员先锋岗，坚持局班子成员分
包值守，带领广大民警严格履职，维护卡点正常检测秩序及道路畅通。图为 8月 4
日，该局民警在疫情防控检查点值守。 张汇涛 摄

筑牢疫情防控的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铜墙铁壁””

我单位接受委托，现定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 15∶30 时，在禹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禹州市行政服务中心 9 楼
第 2 开标室召开拍卖会，依法对 1. 块
状渣土混合矿石一批；2. 块状渣土混
合石灰石一批进行公开拍卖。拍卖
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开
始展示，请有意竞买者在考察、咨询
清楚后，持有效证件和竞买信誉保证
金（履 约 金）1 号 标 的 人 民 币 100 万
元/2 号标的 5 万元，速到我公司办理

报名登记手续。
标的报名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13 日 16∶00 点 整（以 实 际 到 账 为
准，若不成交，5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
回）。

注：报名时需提供具有建筑石料
加工销售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

联系地址：许昌市新兴路东段河
南阳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标的咨询电话：15936358889
监督电话：0374-8169667
网址：http://www.xcpmh.com

河南阳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9日

禹CQJY-2021011 矿产品

拍 卖 公 告

禹 州 市 林 果 技 术 开 发 服 务 站（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1081MA3Y2WM60K，注册号 411081300977）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许昌日报》8 月 4 日四版发布的“长葛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关
于拟收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一文中落款时间有误，应为
2021 年 8月 4日。特此更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划拨用地目录》及相关法律法规，
经用地意向单位申请，我局拟将东起
我县许周界乐陵岗村，西至陈化店镇
许由寨村西南，途径我县陈化店镇、大
马镇、马栏镇，规划用途为公路用地的
编 号 YH- 21- 01# 宗 地 ，面 积 计
1537.2885 亩 ，为 国 道 311 线 许 周 界 至
许昌西改建工程（许鄢段）建设用地鄢
陵县段单独选址项目建设用地，该宗
地 2020 年 12 月 25 日经自然资源部（自
然资函〔2020〕1042 号）批准征收，目前
已按照批文坐标范围、批准面积全部
征 收 补 偿 完 毕 。 经 鄢 陵 县 2021 年 第
七次土地资源保障工作联席会议研究

通过，拟划拨给许昌市公路事业发展
中心作为国道 311 线许周界至许昌西
改建工程（许鄢段）鄢陵段建设项目用
地使用。

本公告公示期 2021 年 8 月 7 日至
2021 年 8 月 16 日。在公示时限内，任
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如对本公示所列内
容有异议，请以书面材料形式递交至鄢
陵县自然资源局，地址：鄢陵县花都大
道 869 号 ，联 系 电 话 ：0374- 7165129。
公示期满后，若无异议，我局将依法依
规报请鄢陵县人民政府批准办理该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用地手续。

鄢陵县自然资源局
2021年 8月 6日

鄢陵县自然资源局
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批前公示

声 明

一、项目概况
许昌市绕城高速公路，主线建设

里程 55 公里，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 ，路 基 宽 34.5 米 ，设 计 速 度 120km/
h。目前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予以公开。

二、公开信息及征求意见方式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址：许昌市交
通 运 输 局 网 站 ，http://sjtysj.xuchang.
gov.cn/gzxx/002002/20210804/
229e44ab- 44ac- 496b- ab38-
4b12a681e25a.html。 纸 质 报 告 书 可 以
向环评单位索取。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沿
线区域公众。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在发布之日
起 10个工作日内向环评单位、建设单位
邮箱发送电子邮件或打电话发表关于
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三、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交科院科技集团有限

公 司 。 联 系 人 ：谢 工 。 联 系 电 话 ：
010-58278164 。Email：83748874@qq.
com

建设单位：河南省许魏绕城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联系人：赵先生。联
系电话：18050231252

许昌市绕城高速公路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第二次公示

更 正


